江门市生态环境局
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查封决定书

江开环查扣〔2024〕1号
当事人：开平市珍味堂调味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83735023457M
法定代表人：黄锦华

住所：开平市赤水镇东山工业开发区东南路6号
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2024年9月29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执法检查。经调查，你单位开设食品生产项目，产生的生产废水应当按照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经废水治理设施处理后才能排放。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时，发现废水治理设施收集池的部分池体呈干涸状态，没有运行痕迹，用于将生产废水导入废水治理设施的水泵已损坏，无法启用。检查期间辣椒清洗车间正在开工生产，产生的废水通过车间内的白色PVC管道直接排出车间外的2个生产废水收集池中，其中1个收集池中的生产废水又通过1台潜水泵及其连接的软管，向车间外的雨水井内排放。9月30日，我局执法人员使用自来水在辣椒清洗车间外的雨水井内投放红色食品级色素进行流向测试，发现红色试验水的水流方向为辣椒清洗车间外的雨水井→厂区东北角的混凝土管→厂区外东北角的无防渗措施的水塘。
2024年10月11日，我局执法人员再次对你单位进行执法检查，你单位正在对辣椒清洗车间外的管道进行改造。执法人员现场要求你单位将辣椒清洗车间外收集池内的生产废水导入废水治理设施进行处理，因你单位未配备必要的水泵和水管等工具，无法完成操作。你单位存在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私设暗管逃避监管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我局现场检查（勘察）记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图片、影像资料）证据、《（开）环境监测字（2024）第1017102号监测报告》及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情况说明、送达地址确认书、广东省农村信用社交易回单（电费）复印件、送货单（大红椒、蒜米）复印件等为证。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二、查封的依据、履行方式和期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五条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29号）第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单位造成污染物排放的设施、设备予以查封。查封期限为30日（时间从2024年11月12日起至 2024年12月11日止）；查封期限不包括检测或技术鉴定的时间。查封设施、设备存放于开平市珍味堂调味品有限公司内,在此期间，你单位不得擅自损毁封条、变更查封状态或者启用已查封的设施、设备。

三、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你单位对本行政强制措施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江门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个月内向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附：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查封清单

江门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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